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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2015年7月，举报人（日本华侨）在莫莫格乡才

力村和大屯镇前杭村接壤处，建成拓元农机作业农

民专业合作社（投资了1000多万人民币，占地面积

1200亩），当时该地块的土地性质是国有盐碱地，

土地用途是种植水稻。该合作社有设施农用地建

设方案，取得了镇赉县国土局、农业局及莫莫格乡

政府的相关审批手续（审批的用地规模是19378平

方米），举报人建设了基地、大棚、晾晒场等配套设

施。2017年7月14日，镇赉县城乡建设局告知举

报人其农业基地上的建筑物影响规划，属于违章建

筑要求拆除。7月26日，莫莫格乡国家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向举报人下达处罚决定书，称举报人2015

年4月-5月在莫莫格自然保护区内建设违章建筑。

但举报人回国投资该项目的确切时间是2015年6

月-7月，与处罚决定的内容不符。2017年8月4日，

镇赉县环保局又给举报人下达了限期拆除违章建

筑并恢复原状的处罚决定书，称举报人未取得环评

手续。2017年8月11日，建筑被县里强拆。2017

年8月12日县里相关部门补开强拆文件。2017年

9月，才力村、前杭村给举报人下达了农用土地解

除合同通知，并称：“应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及县政

府的要求”解除合同。举报人认为上述情况属于严

重的环保“一刀切”行为。自下达通知、结束合同至

今，无任何人与举报人谈相应补偿问题。举报人多

次参加县长接待日，均未被县领导接待。

来信：2011年 4月，刘某某在自己承包的

11900平方米林地里栽种了落叶松1万1千余株

（30-35年生）、果树2千余株（23-25年生）。吉化

集团公司、吉化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吉林吉

化华强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在吉化集团公

司汽柴油罐区扩建工程施工过程中，违法强行占

用和毁坏刘某某的林地及树木。举报人曾多次

向龙潭区林业畜牧局反映上述问题，该局至今未

对上述企业进行处罚，林地也未得到恢复。

来信：红土崖镇曲家营水库水源地附近，存

在以下生态破坏的问题：一是曲家营水库周边6

万亩林地被破坏后开垦种地；二是农民耕种时将

大量农药瓶和化肥包装袋丢弃在曲家营水库中，

污染水体；三是2014年至2016年，当地政府退耕

还林6万亩地后，现该地块又被开垦复耕。

2017年，二十家子林场将收回的民主村4社

的山地卖给他人种黄豆。2018年春天，该林场

将2.5公顷林地卖给他人后，林地被毁改种玉

米。为应对此次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因林地面积

不足，该林场强行占用龙山乡民主村4社大约3

到4公顷耕地，用于种树。

敦化市林业局寒葱岭林场场长李某，在没有

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破坏寒葱岭国有林地，

违法建设“寒葱岭枫叶谷”项目，包括停车场、道

路、木栈道、多座木屋。举报人要求恢复林地原

貌。

来信：安图县林业局防火办副主任赵某某，

在任明月林场场长期间，指使他人盗伐林木，破

坏生态环境，具体如下:一是2013年，在小穷棒

沟盗伐林木80多立方米，一部分用于自家山庄

扩建，一部分作为自家烧柴使用；二是2009年至

2018年期间，在明月林场小穷棒沟左某某所属

承包林地内，共计砍伐红松树2000余棵；三是

2010年至2012年，指使张某、梁某某等人，在小

沟16林班共计盗伐林木190多棵，用于扩建自家

山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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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一）关于举报人称土地用途是种植水稻的问题不属实。

2015年7月，拓元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地块经国土部门确认地类为集体坑塘水面、集体盐碱地和国有盐碱地。因该地块在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内，按照《吉林省自然保护区条例》第十八

条之规定，禁止开垦。故其称“土地性质是国有盐碱地，用途是种植水稻”。问题不属实。

（二）关于举报人称取得设施农用地手续建设构筑物问题基本属实。

经查，该合作社在2015年10月20日取得国土部门设施农用地备案手续属实。

经查，建房时间是在2015年4月—5月，而取得设施农用地手续是在2015年10月20日。因此，取得备案手续后建设建筑物的问题不属实。

（三）关于举报人称建筑被县里强拆问题基本属实

因合作社建设的房屋、库房、大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第四十条之规定，系违章（违法）建筑。故县住建局向王某某发出《责任限期违章（违法）建筑决定书》，告

知举报人建筑物属于违章建筑，要求拆除问题属实。

因王某某所建的建筑物未办理环保审批手续的行为，违反了《环境影响评价法》，同时在莫莫格保护区内擅自建设建筑物的行为，违反了《吉林省自然保护区条例》第十六条及相关法律规定。故县环保局

下达了《限期拆除、恢复原状决定书》。根据《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办法》第十二条第二项之规定，下达的《限期拆除，恢复原状决定书》是行政命令，此命令一经做出具有法律效力和强制执行力。

王某某在县住建局和环保局下达拆除期限内没有自行履行拆除义务，故2017年8月莫莫格乡政府对合作社社内建筑物依法依规实施拆除，不属于强拆。反映强拆建筑物问题不属实。

（四）关于举报人称补开强拆文件问题不属实

关于举报人反映2017年8月12日县里相关部门补开强迁文件查无实据，反映问题不属实。

（五）关于举报人称与处罚决定内容不符问题不属实

2017年4月14日，经王某某房屋的使用人衣汗成证实，王某某所建设房屋为2015年4月至5月份。因此，举报人称“回国投资该项目的确切时间是2015年6月至7月，与处罚决定书的内容不符”，问题不属实。

（六）关于举报人称解除合同及赔偿问题不属实

王某某分别于2015年7月5日和7月12日同前杭村委会和周某某签订了涉案土地承包合同。发包人前杭村发包的土地地类为集体坑塘、集体盐碱地，前杭村是集体土地所有权人，具有发包权，但因该地

处于莫莫格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对该地开垦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此，该合同为无效合同。发包人周某某发包的土地类别为国有，周某某不具有发包主体资格，即便具有土地流转权，也因该

发包合同中的土地属于莫莫格保护区实验区，故该发包合同也是无效的。合同解除权是形成权，合同当事人任何一方均有权单方解除合同，解除合同不属于违法行为，而根据案件情况属于违约行为的一种。

所以，无论承包合同无效还是合同解除，都不是依法依规行政处罚及行政强制的依据，为此，王某某因为土地承包合同产生的纠纷，属于王某某与土地发包人之间的民事争议，应通过协商、调解或者民事诉讼

解决，而不属于本案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所解决的问题。故举报人放映解除合同属于严重的环保“一刀切”行为不属实。

（七）关于举报人称信访投诉问题不属实

经查，县信访局信访记录显示，王某某仅在2017年12月15日到信访局反映过被拆除建设设施问题，至今再无信访登记。因此，举报人称多次参加县长接待日，均未被县领导接待的问题不属实。

经查，举报情况不属实。2018年11月25日，龙潭区林业畜牧局现场进行调查。刘某某于2005年取得林权证，2块林地面积共0.56公顷，登记树种为落叶松、果树。1992年，吉化集团公司与龙潭区龙潭乡

东升村村委会签订征用土地协议书，征用龙潭区龙潭乡东升村（1992年撤销建制）土地83.44公顷，山林地划拨125.6公顷，当时已全部补偿完毕，不存在侵占土地情况。未征用的原东升村集体所有林业用地

116.75公顷收归国有，由龙潭区林业部门按国有林地进行管理，林地上个人营造的树木权属仍归个人。2011年，吉化集团公司开工建设18万立方米汽柴油罐区项目，建设过程中临时占用11900平方米罐区

周边国有林地，刘某某个人的0.56公顷林地不在吉化集团公司征占地范围中。吉化集团公司1992年征占地及11900平方米国有林地中均不包括刘某某的0.56公顷林地。

2014年至今，举报人多次到龙潭区林业畜牧局反映上述问题，均已给予答复，因吉化集团公司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不存在侵占地行为，不应对其进行处罚。目前，该公司临时占用的11900平方米林地已自

然恢复，不存在群众反映的“林地也未得到恢复”情况。

经再次核实，群众反映情况不属实。

经调查，群众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第一问题：不属实。2018年11月26日，浑江区林业局、红土崖镇政府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了核查，经调查组对集体林地和国有林地调查了解，没有发现被破坏后开垦种地的现象。

第二个问题：部分属实。2018年11月26日，浑江区农牧局联合市水务局、红土崖镇工作人员到现场核实，红土崖镇现有合法耕地2788公顷，农民耕种完地后有极少的装完化肥后的破损袋子丢弃在农田

里，但没有发现农药瓶丢弃在农田里。曲家营水库中没有农药瓶和化肥包装袋，水体也没有被污染。

第三个问题：不属实。根据国家政策和工作安排，红土崖镇人民政府近10年以来，没有实施退耕还林的工作，因此该地块不存在被开垦复耕的问题。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2018年11月25日，经公主岭市林业局和国土局现场调查，群众反映的问题是龙山乡民族村，不是民主村。2017年4月二十家子林场与当地村民赵某某、包某某签订了《造林承包合同书》，于当年春季栽植

紫穗槐（今秋又补植了樟子松）。经调查，林地内在2017年种植了黄豆，但林木没有遭到破坏，举报二十家子林场卖地不属实，种植黄豆属实。

经市林业局调查，二十家子林场在2018年没有对外承包已栽植完树木的林地，举报二十家子林场2018年卖地毁林种玉米不属实。

经市林业局调查，今年11月初，二十家子林场按照吉林省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关于“确定在今年秋收后对民族村24.5公顷进行退耕还林”的要求，进行还林的。是严格按照林

业资源档案和资源现状图设计施工的，并且有1991年颁发的《林权证》和2014年龙山乡民族村为二十家子林场出具的《林地确认书》证明该地权属为国有。龙山乡民主村4社大约3到4公顷耕地，所属权为二

十家子林场，土地性质为林地，民族村私自把林地分给村民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举报强行占用民族村耕地不属实，种植树木属实。

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2018年11月26日，敦化市林业局进行现场调查。2014年寒葱岭林场发现“寒葱岭伏击战”主战场及东北抗联密营遗址群，寒葱岭林场处于发展转型时期，无岗位人员多，为了解决职工生活难题，林场职

工提议发展红色旅游项目，由林场54名职工集资入股（每人投资15万元），成立林农产业合作社，推举李某某为法人（占股1.8%），开展红色旅游产业增收。

经查，寒葱岭枫叶谷现停车场是寒葱岭以前采伐作业时留下的集中木材的3处楞场，3处总面积约为15000平方米，分别为2000平方米、5000平方米、8000平方米。2010年7月22日、28日先后遭受两次特

大暴雨的袭击，楞场水毁特别严重，因此在原来的楞场场地进行了表面硬化；枫颐园林农产业合作社内的道路均是利用木材生产作业时留下的运材道硬化修建，无拓宽迹象，道路全长2071米；木栈道是在军

事专家论证为抗联密营遗址后，为了防止参观人员破坏遗址，在不损毁树木的前提下，利用林间空地修建的悬空木栈道，无损毁树木行为，木栈道全长3051米；木屋是在原1983年、1995年采伐作业时留下的

老工队工棚子、拖拉机库的基础上修缮翻建的木屋，共15座总面积为678平方米，现在用于森林资源管护、野生动物保护、防火岗亭、环保厕所，无新建木屋，没有超出原使用范围。

抗联密营遗址是为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其“不朽的抗联—寒葱岭密营文化专题展”全年免费对外开放。现停车场主要功能是“防火训练演练场”，道路为防火运输通道，木屋是承担森林防火、森林资源管

护及野生动物保护等工作，这些建筑设施都发挥着为林业生产服务的功能，同时兼顾森林红色旅游增收。经查，该林场合作社未办理相关手续属实。

经查，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第一个问题：举报问题不属实。

安图县林业局防火办副主任赵某某，2006年至2014任明月林场场长，期间在明月镇明安村设施农用地上建设木质结构房屋，面积200平方米，计划进行烧烤山庄经营，实际未投入使用，现已转卖王某某。

2018年11月26日安图县林业局现场勘察，经查，小穷棒沟无盗伐林木痕迹，2014年安图县林业局明月林场场长赵某某分别从佰山木业购买2万根木芯和林业局购买9.202立方米木材用于自家山庄建

设。赵某某盗伐林木80余立方米，用于自家山庄扩建和用于自家烧柴情况不属实。

第二个问题：举报问题不属实。

左某某承包林地位于小穷棒沟9林班34小班内，该小班总面积为5.2公顷。

2018年11月26日安图县林业局现地勘察，经查，明月林场小穷棒沟左某某所属承包林地9林班34小班内无砍伐痕迹，举报情况不属实；

第三个问题：举报问题部分属实，盗伐林木属实。

明月林场9林班36小班（原小沟16林班），总面积为10公顷。

2018年11月26日，安图县林业局现地调查，经查，在明月林场9林班（原16林班）内发现盗伐林木伐根。经询问营林段（后改名为国营明月林场）工作人员，2012年3月，营林段向林业公安报案，该案件没

有找到当事人，至今未侦破，针对林业管理工作中失职、失责问题安图县纪委已调查。没有证据表明赵某某指使张某、梁某某盗伐林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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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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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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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已恢复原状。

无

为防止农药包装物对水源地造成污染，浑江区农牧局采取了如下措

施：

一、成立了治理工作领导机构。

在2017年春，成立浑江区饮用水源地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领导

小组。组长由分管农业工作的副区长杨忠波担任，成员有区环保分局领

导、区农牧局，红土崖镇，曲家营水库管理中心等为成员的综合整治领导

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农牧局。

二、制定了治理措施

制定了《红土崖镇饮用水源地保护区农药源污染治理实施细则》等

文件，同时利用农民科技培训、科普赶大集等场合进行广泛宣传，发放宣

传单在农资经营商店、村委会等公共场所进行张贴，使农民充分认识到

水源保护农业废弃物回收的重要意义。

三、建立长效机制，实施饮用水源地农药主要包装物回收

一是广泛宣传。在红土崖镇水源地，组织发放农药瓶回收宣传单

5000余份；张贴农药瓶回收简明挂图120余张；对曲家营水库上游的16

户农药经销户集中培训。

二是规范农药经营。建立农药销售台账“四统一”。将农药销售明

确凭证、进货台帐、经营台帐、回收台帐，可以详细了解农药从采购到销

售至回收的每一个环节；集中制订了农药销售证。

三是签订相关协议。区农牧局与红一村村委会签订了废旧砖厂房

屋使用协议，通过对废旧砖厂改造，作为回收农药瓶的暂进储存点。

四是对农药瓶进行回收。截止2018年11月25日，共回收农药瓶

（袋）51万个，共计21吨。

五是资金投入情况。水源地农药瓶回收资金已纳入财政预算，今年

已到位20万元，用于水源地农药瓶回收。

六是农药瓶在全水源地上游进行了回收处理。下一步在农民进行

农事作业时加强对农民环保意识的宣传和教育，增强环保意识，不要随

意丢弃，以免对水源地造成污染。

针对该地2017年种植了黄豆，在没破坏树木的情况下，市林业部门

是允许在林地内间种矮科农作物的，因此未对刘某某种植黄豆进行处

罚。

寒葱岭林场及合作社法人于2020年6月30日前办理完相关手续，

如到期未办理完相关手续，将依法依规拆除寒葱岭枫颐园林农产业合作

社旅游设施。

安图县林业公安局对盗伐林木案件继续侦查。2019年6月底前，安图

县林业局对该处盗伐区域，补种还林。

问责
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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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4

15

受理
编号

5340

5341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来信：一是荣祥路吉林省

威创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是一家

铸造企业，无环保审批手续，生

产期间产生大量具有刺激性的

有毒有害气体，影响周边金色

佳园、聚富小区居民正常生

活。二是绿园区另外一家铸造

企业长春永固汽车车桥有限公

司，无环保审批手续，生产期间

排放大量粉尘。举报人曾多次

向各级环保部门反映未果，要

求依法查处上述问题。

来信：兴隆山镇东风河村

村长齐某某存在以下问题：一

是将1998年当地修建的防洪

大坝挖掘出售；二是2008年，

将爱国屯前甸子和东北角甸子

约28万平方米草原和湿地垫

土，非法收款30余万元；在爱

国屯周边挖13个大坑，并在爱

国屯东南的三林场地挖5000

平方米的大坑卖土；三是2012

年，侵占破坏“生态草围栏”草

原项目的60余公顷生态草原，

全部变为其个人耕地，毁野生

榆林，建厂房、房屋、垫场地、修

路，破坏草原植被10余万平方

米；同时，在“生态草围栏”北推

了2000米长的大壕，在围栏东

北侧挖了约 1000 米的大沟；

2018年，租给中交北方公司继

续违建，改变生态草原用途；四

是侵占爱国屯东北“鹅厂”共计

约15万平方米土地，并于2010

年开荒耕种向日葵；五是三河

屯到洪安水泥路西侧强占10

万余集体草原，一部分开荒种

地，一部分卸石料，并在此处挖

掘土方卖给风力发电厂；六是

在爱国屯的大缸附近开荒约

20万平方米；七是在三合屯的

几窑甸子开荒约4万平方米，

且在甸子南挖5000平方米大

坑；八是挖掉三合屯村民王某

某 、张 某 某 两 家 口 粮 田 共

12000平方米；九是在胜利屯

挖9个大坑卖土（大坑有林场

的林地，陈玉祥的耕地）。举报

人称每逢检查，齐某某都能提

前知道，在接受调查前威逼利

诱村民，让村民为其作伪证。

行政
区域

长春市

绿园区

白城市

通榆县

污染
类型

大气

扬尘

生态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群众反映情况基本属实。

第一个问题：群众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2018年12月5日，长春市环境保护局绿园分局现场调查核实，吉林省威创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是吉林省全鑫特钢有限公司实际控股公司。吉林省全鑫特钢有限公司于2006年12月11日通过长春市环境保

护局环评批复，2007年年初项目开始基础建设，2009年10月20日经长春市环境保护局审批（意见函）续建2期厂房，2015年项目全部建设完成。群众反映该公司无环评审批手续不属实。2018年8月1日，长春市绿园区环境监察大队在对该企业现场

检查时发现，吉林省全鑫特钢有限公司存在废气收集处理设施破损，存在废气无组织排放现象，且该项目未通过环保验收擅自投入生产，排放废气属实。针对该公司的违法行为，长春市环境保护局依法对其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和行政处

罚决定书，并进行了处罚。举报人反映未果问题不属实。

第二个问题：群众反映的问题基本属实。2018年12月5日，长春市环境保护局绿园分局调查核实，长春永固汽车车桥有限公司生产盘式制动器及设备项目于2006年12月8日经长春市环境保护局审批，异地搬迁长春绿园经济开发区城西园区乙

三路以东乙一路以南开始建设，2009年10月投入生产，2009年10月30日通过长春市环境保护局验收。扩建盘式制动器铸件生产项目于2011年4月19日经长春市环境保护局绿园分局审批。群众反映无环保手续不属实。2018年9月17日，长春市

环境保护局绿园分局曾接到群众投诉，现场核查发现，该公司存在熔炼浇铸车间废气、铸件清理车间安装的粉尘收集设施不完善问题，磨（型）具车间、熔炼车间没有安装废气收集处理装置，扩建盘式制动器铸件生产项目未通过环保验收擅自投入生

产，发现一处在厂区内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有喷漆行为，群众反映排放粉尘问题属实。针对该公司的违法行为，长春市环境保护局依法对其下达了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并进行了处罚。举报人反映未果问题不属实。

经查，举报情况部分属实。

2018年12月5-6日，由兴隆山政府、县国土局、县水利局、县牧业局、县林业局、县交通局、县能源局、县公安局组成联合调查小组，对该案件进行调查。

第一个问题：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该土坝修建至今已20余年，因多年来持续干旱已失去防洪作用，至2012年，该应急坝已被村民多人取土破坏。根据目前查证结果，是齐某某的儿子让其司机田某某取的土，但因调查尚未结束，齐某某的儿子受谁指使还不能确定，需进一步调查处理。

第二个问题：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经通榆县牧业局测量，爱国屯前甸子一块地面积166580平方米，其中有10958平方米占兴隆山镇草原确权面积；东北角甸子一块地面积126517平方米，其中有2117平方米占兴隆山镇草原确权面积。经县林业局调查核实该地块不在湿地范围内。

信访人反映被举报人在草原上垫土属实，在湿地垫土不属实。

经查，2008年，东风河村召开组长会议，研究关于河底开发问题，将上述两块草原卖给本屯群众，本屯群众通过时任村书记胡某某找到当事人齐某某，由齐某某对上述两块宗地垫土、平整，在群众中收约30万元工程款属实。垫土用源仍需进一步调查。

经通榆县国土局和林业局在指界人带领下测量爱国屯周边挖14处，总面积为36523.66平方米，其中：在林地中取土4处，面积为11440平方米。

经查在大坑取土属实，均为多年历史形成取土点，现没有证据证明是齐某某所为。

据时任兴隆山林场分管副场长张某某证实，在2006年10月，该场护林员林某因林地取土上报林场时间过晚，被林场给予解除护林员职务的决定，该取土点为群众垫耕地取土点。

因涉案地块较多，县国土局和林业局需对案件进一步调查，将于2019年5月31日前调查清楚，依据法律法规处理。

第三个问题：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2018年12月5-6日兴隆山镇政府、县牧业局核实，县牧业局执法人员GPS测量，三合屯东生态围栏内种地、栽树共计面积583461平方米 ，其中有36461平方米占兴隆山镇草原确权面积；“中交”公司建搅拌站、料场占地面积共计100040平方米，其中

有17390平方米占兴隆山镇草原确权面积；“中交”公司建沥青沾占地面积为51279平方米，其中有50150平方米占兴隆山镇草原确权面积；“中交”公司修碎石路占地面积为9292平方米，其中有6094平方米占兴隆山镇草原确权面积；围栏北大壕面积为

36827平方米，其中有6698平方米占兴隆山镇草原确权面积；围栏东北挖大沟面积为12028平方米，其中有2062平方米占兴隆山镇草原确权面积。以上占地总面积792927平方米，其中占草面积118855平方米。目前，县牧业部门整改逐一进行细致核

查，案件线索调查清楚后，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或移交公安机关立案处理。该问题核实处理将在2019年5月31日前完成，2019年8月31日前恢复草原植被。

齐某某在三合屯东生态围栏内种地属实，但有土地流转合同；在生态围栏内建厂房、房屋、垫场地、修路情况及2018年租给中交北方公司继续违建,改变生态草原用途属实，但有县国土局设施农用地备案手续，备案面积72879.5平方米，另有5万平

方米办理了县国土局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其余28779.19平方米无审批手续。2018年7月26日，县国土局已对此案进行立案调查。

在“生态草围栏”北推了2000米长的大壕,在围栏东北侧挖了约1000米的大沟属实。下一步，县草原执法中心将对涉案问题深入调查，于2019年5月31日前将案件线索调查清楚。

第四个问题：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2018年12月5-6日兴隆山镇政府牵头，县国土局、县牧业局配合，组成联合调查小组。经通榆县牧业局总测量面积为148800平方米，均不占草原。

经通榆县国土局测量总面积146841.11平方米（地块1），地类为其他草地82864.12平方米、盐碱地63976.99平方米。现状为耕地。

经查，举报人称侵占爱国电东北“鹅厂”共计约15万平方米土地现耕种属实，2007年东风河村农民齐某某（现为东风河村村民委员会主任）从村里承包了此地块（有合同和交款收据）。举报人称2010年开荒耕种向日葵不属实，2007年以前被群众开

垦，2010年种植1公顷饲草，2011年整个地块被纳入东风河村机动地范围（本人有合同）。

第五个问题：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2018年12月5-6日兴隆山镇政府牵头，县国土局、县能源局、县牧业局配合，组成联合调查小组核实。

经通榆县牧业局测量种地面积为95850平方米，其中有14890平方米占兴隆山镇草原确权面积；卸料场沙石堆占地面积为19833平方米，全不占草原；挖坑面积为2425平方米，均不占草原。

经通榆县国土局测量开荒种地总面积94910.2平方米（地块44），地类为旱地78533.18平方米、其他林地254.72平方米、村庄841.42平方米、盐碱地15280.88平方米。现状为耕地（旱地）。

经通榆县国土局测量卸石料总面积20267.65平方米（地块46），地类为有林地6852.25平方米、其他林地3304.24平方米、其他草地10111.16平方米。现状为堆料区。

经通榆县国土局测量挖掘土方卖给风力发电厂总面积1914.59平方米（地块45），地类为其他草地1914.59平方米。现状为取土场。

综上，举报人称“三河屯到洪安水泥路西侧强占10万余平方米集体草原，一部分开荒种地属实。2007年东风河村农民齐某某（现东风河村村民委员会主任）租用这块耕地，面积为55000平方米，2011年进行重新测量，面积为7万平方米，纳入东风河

村机动地管理。一部分卸石料属实,2011年齐某甲（齐某某的弟弟）在此堆放砂石料。在此处挖掘土方属实，卖给风力发电厂不属实。该土坑是多年历史形成的，无证据证明是齐某某所为，需要进一步调查，同时，2010年村里将取土坑以渔塘的形式发

包给齐某某，面积15000平方米。

第六个问题：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2018年12月5-6日兴隆山镇政府牵头，县国土局、县牧业局配合，组成联合调查小组核实。

经通榆县牧业局测量总面积51850平方米，全不占草原。

经通榆县国土局总面积51171.81平方米(地块18),地类为旱地50941.91平方米、沟渠229.9平方米。

在爱国屯的大缸附近开荒耕种属实，约20万平方米面积不属实，实测面积51850平方米。2007年齐某某从东风河村承包了15万平方米泡泽（有承包合同），承包后由于缺乏管理，被周边村屯群众开垦，2011年纳入东风河村机动地管理，齐某某本人

没进行耕种和管理。

第七个问题：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2018年12月5-6日兴隆山镇政府牵头，县国土局、县牧业局配合，组成联合调查小组核实。

经通榆县牧业局面积为44610平方米，全部占草原；经查，三合屯的几窑甸子开荒约4万平方米不属实,2007年齐某某本人从村里承包了38000平方米耕地（有承包合同），2011年进行重新测量，面积为42500平方米，重新捋顺了承包合同。

经通榆县国土局测量甸子南挖5000平方米大坑测量总面积8604.59平方米（地块48），地类为旱地1969.42平方米、其他林地6203平方米、其他草地432.17平方米。在甸子南挖5000平方米大坑属实，但不是齐某某本人所为。

第八个问题：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2018年12月5-6日由兴隆山镇政府牵头，县国土局配合，组成联合调查小组核实。经通榆县国土局测量1、王某某地块挖土总面积为4643.77平方米（地块31、32），地类为旱地1614.03平方米、其他林地2289.99平方米、其他草地739.75平方米；2、

张某某地块挖土总面积1944.51平方米（地块29），地类为旱地509.66平方米、其他林地1434.85平方米。现状为取土场。经初步核查，在王某某、张某某二人耕地（不是口粮田）取土的为开通镇居民侯某某，取土时间为2005年，当时由于土地不平，耕种

困难，取土时得到了王某某、张某某二人的同意。

第九个问题：经调查，举报情况基本属实。

2018年12月5-6日由兴隆山镇政府牵头，县林业局、县国土局、县牧业局、县公安局配合，组成联合调查小组核实。

经通榆县国土局测量涉案9块取土场总面积为22031.42平方米（地块20、21、22、23、24、25、26、27、28），地类为旱地5639.82平方米、其他草地5482.95平方米、其他林地1612.8平方米、有林地9295.85平方米；其中：涉及林地4处，总面积2335平方米。

经调查，陈某某因地不平无法耕种，2013年经陈某某本人同意，由齐某某对该地块进行了平整，取走多余土，对崔某某家耕地进行垫土，取土问题属实。其他8个取土坑不是齐某某所为，举报基本属实。

关于“举报人称每逢检查,齐某某都能提前知道,在接受调查前威逼利诱村民,让村民为其作伪证。”问题，经调查，举报情况不属实。

经查，兴隆山派出所未接到该类案件举报线索，通过走访兴隆山镇农经站长方某某、被举报人东风河村村长齐某某和当地村民赵某、村民肖某某、社主任张某、原村长李某某均没有发现证据证实“举报人称每逢检查,齐某某都能提前知道,在接受调

查前威逼利诱村民,让村民为其作伪证”的情况。

是否
属实

基本

属实

部分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第一个问题：长春市环保局绿园分局将加强监管，确

保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达标排放。

第二个问题：长春市环境保护局绿园分局要求长春

永固汽车车桥有限公司严格按照制定的整改方案推进落

实（2018年12月10日改造完成制芯工段室内废气收集

系统升级改造；2019年2月4日改造完成铸造车间内部

废气收集系统升级改造；2019年2月10日改造完成打磨

车间室内废气收集系统升级改造；室外工程在地基可施

工情况下60日内完成全部整改），2019年4月15日前完

成整改。长春市环境保护局绿园分局将加大对该单位的

日常检查力度和频次，对整改进度进行全程监督，自主验

收完成后进行现场复查，避免再次出现环境违法问题。

第一个问题：因此问题跨年限较长，经初步调查，未

取得卖土证据，需要兴隆山镇牵头，县公安局、县国土局、

县水利局需对案件进一步调查，将于2019年5月31日前

调查清楚，依据法律法规处理。

第二个问题：因涉案地块较多，县国土局和林业局需

对案件进一步调查，将于2019年5月31日前调查清楚，

依据法律法规处理，并完成还林及生态恢复。

第三个问题：下一步，县草原执法中心将对涉案问题

深入调查，于2019年5月31日前将案件线索调查清楚，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涉嫌刑事犯罪的移交公安

机关立案处理。2019年8月31日前恢复草原植被。

第五个问题：下一步，牧业局和国土局将对破坏草原

问题做深入调查，在2019年5月31日前将案件线索调查

清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处理，涉嫌刑事犯罪的，移交公

安机关处理。2019年8月31日前恢复草原植被。

林业局将对违法侵占林地行为交森林公安机关立案

调查，在2019年5月31日前依法依规处理。

第七个问题：下一步，县草原执法中心和国土局将对

涉案问题深入调查，于2019年5月31日前将案件线索调

查清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涉嫌刑事犯罪的移

交公安机关立案处理。2019年8月31日前恢复草原植

被。

第八个问题：下一步，国土局将对涉案问题深入调

查，于2019年5月31日前将案件线索调查清楚，依据相

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涉嫌刑事犯罪的移交公安机关立

案处理。

第九个问题：下一步，林业局和国土局将对涉案问题

深入调查，于2019年5月31日前将案件线索调查清楚，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涉嫌刑事犯罪的移交公安

机关立案处理。

问责
情况

无

无


